
高楼玻璃掉落砸坏新车谁赔？
法院：房屋所有权人和物业公司七三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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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MG全媒体记者 任雪娜 通讯员 樊依
刚买不到一年的新车，在停车场停放期间被大厦玻璃幕墙坠落的玻璃砸中，导致车辆受损，严重贬值，责任到底

由谁承担呢？近日，芝罘法院公布一起高空坠物典型案例，确定了在房屋所有权人、管理人和使用人三方主体都存在
的情况下，如何认定责任承担。

法院审理认为，建筑物、构筑物或
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
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坏，所有权人、管理
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
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涉案
车辆停放在大厦门前时，大厦玻璃掉落
砸车致车辆受损的事实清楚，本案的焦
点为各方责任承担。

涉案大厦该面墙全部为外立面张
贴玻璃幕墙装饰，房屋窗户的外侧亦贴
有玻璃幕墙同材质的玻璃。该窗户所
在的房屋系被告甲公司所有，租赁给被
告乙公司使用。窗户外侧的玻璃掉落
时该窗户正常使用，具有通风、采光等

功能，故该窗户不应因外侧贴有玻璃幕
墙同材质的玻璃即扩大解释为整栋大
厦外墙的一部分。

被告甲公司关于该外层玻璃幕墙
系全体业主共有、应将全体业主及使用
人列为本案共同被告的辩解，法院不予
采纳。被告甲公司作为涉案房屋的所
有权人，未能对涉案房屋采取及时充分
有效的防护维修措施，应当对原告的经
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甲公司主张被告乙公司的使
用行为系导致原告车辆受损的直接原
因，证据不足，法院不予采纳。被告乙
公司作为使用人不存在过错。被告物

业公司作为物业服务公司，在明知场地
存有危险因素的情况下依然允许或默
认车辆停放于此，对涉案车辆所受损失
亦应负有一定的赔偿责任。

综合两被告过错，法院酌情认定被
告甲公司承担70%的责任、被告物业公
司承担30%的责任为宜。关于原告主
张车辆贬值损失，因对此未提交证据，
且三被告均不认可，法院不予支持。

最终法院判令：原告因本次事故造
成的经济损失为车辆维修费2.6万元，
被告甲公司承担其中70%，被告物业公
司承担其中30%。该案一审判决生效
后，被告已履行赔偿责任。

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外墙和
窗户的区分认定，二是原告同时起诉房
屋所有权人、管理人和使用人，在这三
方主体都存在的情况下，如何认定责任
承担。

被告甲公司辩称：涉案坠落物应由
原告举证证明坠落玻璃的来源系由大
厦外墙脱落产生，否则原告无权向被告

主张权利。而大厦所有权人并非甲公
司，原告应将涉案大厦全部业主追加为
共同被告。

被告物业公司辩称：要求原告明确
是哪块玻璃，据物业公司了解掉下去砸
到原告车辆的不是贴在外墙上用于装
饰的玻璃幕墙，而是被告乙公司在使用
时可以任意开启的窗户上玻璃。

被告乙公司辩称：外墙的玻璃
属于公共区域，跟作为使用人的被
告乙公司无关。整个大厦的外墙都
是同样的玻璃，掉下去砸到原告车
辆的玻璃是外墙的玻璃，不是被告
乙公司正在使用的窗户里面的玻
璃，外墙毁坏的侵权责任属于所有
人而不是承租人。

原告张某将自家小型客车停放在
芝罘区某大厦地上停车场内，其左右两
侧为他人车辆，周围没有禁停标志或路
锥。结果，位于该大厦门上方二楼的一
扇下悬窗户外侧玻璃掉落，致张某车辆
受损。

事故发生后，张某第一时间选

择报警处理。民警到达现场后，找
来某大厦二楼房屋所有者甲公司、
租赁该房屋的乙公司和对房屋进行
维护管理的物业公司三方负责人。
三方负责人对砸车事故的发生没有
异议，却对责任承担互相推诿。张
某同三方负责人协商赔偿事宜未

果，只能自己出钱维修车辆并支付
维修费 2 万元。损害发生时距张某
购买新车仅九个月，因该侵权行为
导致张某新车严重贬值。张某起诉
至芝罘法院，要求被告向原告支付
车辆维修费、评估费、车辆贬值损失
共计 4万元。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刘晓
阳 通讯员 王宁）如今电信诈骗的手
段层出不穷，更迭迅速，但电诈都有
一个共同规律，说到底还是需要银行
卡里的那串数字。近期刷单、投资理
财等诈骗案件频发，又有多人被骗数
万元，栖霞市反诈中心提醒市民，面
对 电 信 诈 骗 ，首 先 要 做 的 是 擦 亮 双
眼，将自己的钱包捂紧，不给不法分
子诈骗的余地。

刷单被骗3万元

4月4日，栖霞市松山街道的李女士在
QQ社交软件中添加了一名网友。该网友
声称在“返利宝”平台刷单可以返还佣金。

李女士按照对方的提示操作了一单
后，对方将部分佣金返给了她。李女士
尝到了甜头，对此深信不疑，想继续做刷
单任务，便按照对方要求刷单3笔共计3
万余元，但对方以各种理由不给她返还
本金及佣金。李女士这才感觉到不对劲
儿报警。

民警提醒：刷单是违规违法行为，国家
法律法规、电商平台均明令禁止这种虚假
交易，一切“刷单返利”赚取佣金均为诈骗。

投资理财被骗2万元

3月28日上午，栖霞市翠屏街道的刘
先生通过微信APP附近的人功能，添加了
一名昵称“股票分析”的好友，对方声称可
以指导刘先生投资理财赚钱。

刘先生在该好友的指导下下载了某
英文APP，还注册绑定了银行卡。依据
对方的指示，刘先生在APP首页购买股
票，并向对方提供的银行卡账户陆续转
账。APP里的“金额”确实增长，但想要
提现时，对方却找各种理由让他继续转
账。刘先生又转账数笔钱款，共计 2万
元，发现还是不能提现，终于意识到自
己被骗了。

民警提醒：投资理财诈骗中，诈骗分子
往往自称“老师”“股神”，以“知道内幕信
息”“可以申购新股”之类的诈骗剧本吸引
投资者。切记：股票证券交易有风险，投资
需谨慎，世界上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方式，
一定要提高鉴别能力。

被假民警诈骗8000元

3月22日上午，栖霞市亭口镇的张先
生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公安局

“民警”，告知张先生名下的银行卡涉嫌洗
钱，要求他添加“民警”的企业微信，以便调
查。随后，该“民警”将自己的“警官证”发
送给了张先生。张先生顿时惊慌失措，对
屏幕那边的“民警”深信不疑。骗取张先生
信任后，“民警”指示张先生向其提供的“银
行安全账户”转账进行审查，共计 8000
元。当晚，张先生越想越不对劲，遂拨打
110报警。

民警提醒：在日常生活中，一些受害人
平时很少和“公检法”打交道，故而在骗子
布设的骗局中，一听说对方是“公检法”人
员，极易心慌意乱、上当受骗！凡是通过电
话、QQ、微信或者其他交友软件办案、做
笔录、视频询问、“安全账户”转账的“公检
法”人员都是诈骗的。

法院判决房屋所有权人和物业公司七三分责任

房屋所有权人、管理人和使用人三方均不愿赔偿

新车刚开九个月就被高空掉落玻璃砸坏

栖霞仨市民被骗5.8万元
反诈提醒：花样再多 钱包捂紧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何晓
波 通讯员 孙明涛）日前，烟台高速交
警海阳大队民警与一名男子在山坡“赛
跑”了一公里。原来，无证驾车的于某
看到民警查车，吓得弃车逃逸。

当天上午9时40分许，烟台高速交
警海阳大队民警在威青高速羊郡收费
站例行检查时发现，一辆轿车从高速下
来即将驶入收费站时突然停车。驾驶
员下车后拔腿就跑，民警见状立刻上前

查看具体情况。
民警来到车前发现车内没人，车辆已

上锁，于是朝驾驶员跑的方向赶了过去。
驾驶员前面跑，民警后面追。终于在跑了
一公里后，驾驶员因体力不支停了下来。

经询问得知，驾驶员于某是从即墨到
海阳工地干活，之前驾驶证因超期已被注
销，现在属于驾驶证注销期间驾驶机动
车。于某因工地赶进度，明知自己已经失
去驾驶资格，仍然抱着侥幸心理开车上路

行驶，出收费站时路遇民警检查，因心虚
弃车逃跑，最终因体力不支被民警追上。

被查获后，于某后悔不已，并表示
已经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今后绝不
再犯。因工地赶进度，于某车上拉着工
地上使用的必要材料，于是民警帮其运
送至工地，避免耽误工地正常生产。于
某将面临行政拘留 15 日以下，罚款
1000元的处罚。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无证司机弃车与民警“赛跑”了一公里
体力不支被追上，将面临行政拘留和罚款


